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

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东方

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东方花旗”）对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之江生物”、“公司”）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并汇报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5 年 12 月 17日，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在该方案中确定公司发

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339万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44.24元，预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1.50亿元。2016年 1月 5日，该方案经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截至 2016 年 1 月 29 日，公司收到认购人缴存的 294 万股购股款

13,006.56 万元，缴存银行为工商银行漕河泾浦江高科技园支行，账号为

1001119809000029274，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610043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6年 2月 25日收到股转系统函 [2016]1661号《关于上海之江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二、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1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130,065,600.00  

2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378,677.30  

3 加:募集资金银行理财收益  4,069,187.11  

4 减:银行手续费  6,426.00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34,507,038.41  

5 募集资金使用  33,480,755.68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33,480,755.68  



     其中：货款支出  11,194,936.17  

           工资薪金支出  7,936,894.30  

           日常销售费用支出  7,050,787.82  

           日常管理费用支出  7,278,892.97  

           日常制造费用支出  19,244.42  

募集资金剩余金额  101,026,282.73  

其中:银行活期存款  51,026,282.73  

     银行定期存款  50,000,000.00  

三、募集资金存放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月所募集的资金，存放于工商银行漕河泾浦江高科技园支

行账户（账号：1001119809000029274），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公司未使用募集

资金。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全部募集资金及结余利息合计 130,191,829.97元从

验资专户转至公司工商银行漕河泾浦江高科技园支行账户（账号：

1001119819000001806）存放。 

2016年 8月 18日，公司在工商银行漕河泾浦江高科技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1001119829000000960）； 

2016 年 8 月 22 日，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及相关理财收益、结余利息合计

109,570,916.44元转入前述专项账户； 

公司已与主办券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漕河泾开发区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进行专项账户管理。公司已

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四、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3,480,755.68元，均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 

五、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范围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同时，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大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占用的情况。 

七、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将前次剩余募集资金及相关理财收益、结余

利息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已签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进行

专项账户管理。公司目前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均符合《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

业务细则（试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一）》、《挂

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

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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